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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组成  

 人权委员会，  

 忆及委员会在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E/CN.4/1988/85 和

Corr.1)中重申，在招聘各级工作人员时最主要的考虑是，必须招聘效率最高、能力

最强、品德最优者，相信这个目标符合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并考虑到《联合国宪章》

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又忆及世界人权会议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A/CONF.157/23)第二部分第

11 段和第 17 段中请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向人权事务中心提供充分的人力、财力以

及其他资源，使之能够有效、高效率和迅速开展活动，同时确认必须根据实际需要

调整联合国的人权机制，  

 重申民族特性和区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政治、

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意义，  

 确认联合国奉行多边主义，以此促进、保护和保持全球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并且，真正的多边主义有助于求同存异和国际谅解，  

 考虑到需要特别注意从尚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招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更公平的

地域分配基础上，改善目前的工作人员组成情况，  

 重申深为关切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

配和职务情况的报告(E/CN.4/2005/109)清楚地表明，来自某一区域的工作人员显然

过多，而且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见本决议附件)，  

 再次表示关切的是，一些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高级专

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尚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偏低，而且其中很多国家在整个秘

书处也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偏低，尤其在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标准时就更是如

此，  

 又表示关切的是，大量项目人员造成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地域分配与整个

秘书处的总体情况相比向西欧和北美倾斜，顾问的地域分配情况也是如此，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造成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情况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办事处依

赖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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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到高级专员关于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告及其中介绍

的办事处建议采取或已经采取的措施，尽管过去几年中这些措施尚未使情况得到改

善；  

 2.  欢迎高级专员最近向人力资源管理厅提交了一项综合提案，将通过使总部

和外地所有核心员额正规化，使办事处的招聘政策与联合国秘书处的政策保持一

致，以切实停止聘用临时人员行使常期人员职责的做法；  

 3.  感到遗憾的是，报告所介绍的大多数措施都不是新措施，如统计资料表明，

它们不是本身不充分，也未得到充分或适当的重用，迄今为至，办事处工作人员地

域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具体改进，报告也没有提出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最后期限，

以便按照委员会第 2004/73号决议第 23(a)段的要求减少目前工作人员地域分配不平

衡的现象；  

 4.  表示关切的是，43 个发达国家有 30 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有任职人员，而在 148 个发展中国家中，压倒多数的 102 个国家没有一个国民

在办事处任职，而在整个秘书处有 15 个国家尚无任职人员，有 10 个国家任职人数

偏低，而其中分别有 13 个和 6 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5. 又表示关切的是，在整个秘书处无论是任职人数偏高、偏低还是适中的大

多数发达国家其国民人数与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任职人员的个别发展中

国家的国民平均人数相比，仍高出好几倍；  

 6. 忆及大会曾请秘书长要求各有关部门主管对人力资源行动计划负责，确保

他们在考虑经中央审查机构核可的名单上的候选人以及名册上的候选人时，适当考

虑公平地域代表性问题，并每年向大会报告各部门在执行其各自人力资源行动计划

方面的进展情况；  

 7. 对联合检查组报告(JIU/REP/2003/6)中载明的结论深表关切，其中指出工作

人员的地域分配不平衡是高级专员办事处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8. 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委员会一再要求纠正工作人员地域分配不平衡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某一区域的工作人员占高级专员办事处员额一半以上，  比

其他四个区域的工作人员加起来还要多，而且不受地域分配原则约束的员额比受地

域分配原则约束的员额数量增加得更多，后者仅占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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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赞赏地注意到办事处内部人事问题咨询小组将要审查选拔技术合作活动和

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的建议，现已审查了该小组的组成情况，以便按照委员会第

2004/73 号决议的要求实现地域分配平衡，并请高级专员确保小组能协助改善整个

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并就小组目前人员组成情况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10.  注意到高级专员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厅设立一个人权职业类别，从尚无任职

人员或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吸引合格的初级专业人员到人权领域中来，并强调如果

高级专员办事处能够向人力资源管理厅提供一份在办事处内尚无任职人员或任职

人数偏低的国家名单，效果将会更好，因此请高级专员办事处每年编制这样一份名

单，并请人力资源管理厅在组织竞争性考试时考虑该名单；  

 11.  欢迎报告中提到高级专员办事处已制定有关措施，在填补预算外员额时适

用本组织地域分配原则，尤其涉及尚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时，

包括在招聘初期阶段筛选候选人、包括短期工作人员，以确保在同等资格情况下，

优先考虑这些国家的候选人，但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某一区域集团不受

地域分配限制的工作人员人数进一步增多，使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域不平衡现象更加

严重，因此请高级专员利用新的招聘政策，纠正目前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方面的不

平衡现象；  

 12.  又欢迎高级专员确认她极其重视公平地域代表性，以及保持该办事处工作

人员必须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并欢迎高级专员在招聘高层管理人员

工作时特别注意地域多样性，因为在须按地域分配的七个 D-1 及以上的员额中有四

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13.  表示关注切的是，大量指派技术顾问(《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200 号编工

作人员)承担本应由工作人员细则 100 号编工作人员承担的各级职能并领导《工作人

员细则》100 号编工作人员，这种做法违反既定政策，应当停止；  

 14.  强调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去年曾向人力资源管理厅提出建议，请其把

200 号编合同转变为仅限于高级专员办事处内服务的 100 号编合同，以减少执行核

心职能的 200 号编工作人员的合同数量，这种做法不符合联合国人力资源政策、条

例和细则，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15.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全面遵行联合国人力资源政策、条例、细则和

惯例，立即使其人力资源方面的做法和程序，特别是其招聘和合同政策，与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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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源政策、细则、条例和惯例相一致，而且要在公布任何职位前审查其职位

叙级标准并使之与秘书处的标准一致，终止不向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查询叙级标准

就公布预算外员额的做法；  

16.  重申高级专员需遵循大会 2001年 6月 14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第 55/258

号决议第十节第 3 段，其中再次要求秘书长进一步加强努力，改善秘书处的组成，

确保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均有广泛而平等的地域分配；  

17.  又重申必须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立即采取紧急的具体行动，改变

该办事处工作人员目前普遍存在的地域分配情况，使职位分配更加公平，尤其须从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招聘工作人员，包括招聘高级工作人员；  

18.  再次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特别注意从尚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偏

低的会员国，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招聘工作人员，填补高级专员办

事处现有空缺以及增设的职位，确保公平地域分配和更好的性别平衡，在这方面尤

其优先注意高级职位和专业职位的招聘；  

19.  促请捐助方尽可能不设定自愿捐款的用途，以便于高级专员能够在不同的

活动和项目之间灵活分配工作人员和资源；  

20.  再次请秘书长在与国家签订关于向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初级专业人员的

协议时，敦促这些国家确保拨付更多的经费，以保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能够担

任初级专业人员，以期符合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此外，还需建立一种永久机制，确

保每从捐助国招聘一位初级专业人员，就从发展中国家招聘一位初级专业人员；  

21.  强调必须公布包括外地临时职位在内的所有职位，包括需在填补这些职位

之前向各国分发关于这些职位的详细职务说明；  

22.  请高级专员确保在初级专业人员的公正立场可能有疑问的情况下，不让这

些人担负敏感的政治任务和核心任务；  

23.  重申顾问不得承担本组织工作人员的职能、也不具备任何代表或领导职责

的办事规则，并请高级专员：  

(a) 避免使用顾问承担为常设员额指派的职能；  

(b) 在聘请顾问时严格遵守现有规则和大会相关决议，尤其要在决定聘请

他们前确保和证明本组织内部不具备有关的专门知识；  

(c) 进一步努力确保合格顾问和独立承包人之间的地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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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申在审议人权问题时务必确保普遍性、客观性和无选择性，并请高级专

员继续确保在执行其任务和办事处的任务时遵循这些原则；  

25.  强调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为委员会和各条约机构的有机制的运作

提供支持时，必须保持中立态度并充分尊重这些机制工作的独立性；  

26.  请高级专员：  

(a) 确保将总部和外地的所有核心员额一次性实行正规化后，办事处工作

人员将实现新的和均衡的地域分配，公布将实行正规化的员额，并按

照联合国的惯例和规定，以透明和竞争性方式填补职位；  

(b) 制定一份全面行动计划，以减少目前工作人员中的不平衡现象，说明

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最后期限；  

(c) 在提议新结构、员额和职位改叙，包括高级管理职位时，考虑到有关

决议和决定，包括大会关于精简管理工作的要求以及在这方面提出的

建议，避免职能重叠和重复，努力提高效力和改善管理，以便确保最

佳领导和结构的一致性；  

(d) 并利用技术合作和人权教育方面的方案和基金，通过使用来自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初级专业人员，培训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

以保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能够担任初级专业人员的工作，以利于

该办事处每从捐助国招聘一位初级专业人员，就从发展中国家招聘一

位初级专业人员；  

(e)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其

中应列入：  

(一) 按大会划定的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西欧及其他国家、东欧国家)排列的该办事处工

作人员的组成情况，并载明包括非正式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职员

的级别、国籍和性别等情况；  

(二) 行动计划，以及为执行该计划采取的措施、具体成绩和结果；  

(三) 为执行本决议所要求的其他行动而采取的措施及成绩；  

(四) 关于如何改善现状的进一步建议；  

27.  请大会在审议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议程项目时注意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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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请大会及其相关附属机构，尤其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和大会第五委员会，适当考虑本决议和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管理审查”的报告，特别要考虑该报告中载明而在本决议中未予

以提及的所有其他组织、管理、行政领导、结构、行政、财务和更多技术人力资源

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建议；  

29.  忆及委员会曾请联合检查组协助人权委员会系统地监督本决议的执行，并

就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政府间机构对高专办的管理、方案和行政工作所作决定的执

行情况，特别是对招聘政策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影响，向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和大

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后续综合审查报告，如有必要，还应提出改正行动的具

体建议，以便执行包括本决议在内的有关政府间机构的决议；  

30.  决定第六十二届会议在同一议程项目下审议这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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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按员额数* 分列的)地域分配情况  

受地域分配原则  
约束的职位  

不受地域分配原则  
约束的职位  

合   计  

区域集团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非洲国家 10 12 10 9 6 21 22 24 25 22 31 34 34 34 28 

亚洲国家 13 17 16 16 18 6 9 8 11 14 19 26 24 27 32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9 9 9 9 7 10 13 15 19 21 19 22 24 28 28 

东欧国家 5 5 6 7 7 6 6 7 7 6 11 11 13 14 13 

西欧及其他 
国家** 

41 48 45 46 50 69 85 96 104 110 110 133 141 150 160 

员额合计 78 91 86 87 88 112 135 150 166 173 190 226 236 253 261 

*  2005 年的数字根据的是高级专员的报告(E/CN.4/2005/109)表 1 和表 2。前几年的数字根

据的是高级专员就有关年份提出的报告。  

**  包括瑞士和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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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按百分比* 计算的)地域分配情况  

受地域分配原则  
约束的职位  

不受地域分配原则  
约束的职位  

合   计  

区域集团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非洲国家 13 13 11.6 10.3 6.8 19 16 16 15.1 12.7 16 15 14.4 13.4 10.7 

亚洲国家 17 19 18.6 18.4 20.4 5 7 5 6.6 8.1 10 11 10.1 10.7 12.3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11 10 10.5 10.3 8 9 10 10 11.4 12.1 10 10 10.1 11.1 10.7 

东欧国家 6 5 7 8.0 8 5 4 5 4.2 3.5 6 5 5.5 5.5 5 

西欧及其他

国家** 
53 53 52.3 52.9 56.8 62 63 64 62.7 63.6 58 59 59.8 59.3 61.3 

*  2005 年的百分比根据的是高级专员的报告(E/CN.4/2005/109)表 1 和表 2。
前几年的数字根据高级专员就有关年份提出的报告计算。  

**  包括瑞士和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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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来自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人员的任职情况，按整个  

秘书处的任职类别和受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  

不受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约束的员额职类开列  

(按国家数目* 分列的)分配情况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只在办事处按

地域分配的职

位中有任职人

员的国家 

只在又受地域

分配原则约束

的职位中有任

职人员的国家 

在两类职位

中均有任职

人员的国家 

在办事处尚

无任职人员

的国家 

合 计 只在办事处按

地域分配的职

位中有任职人

员的国家 

只在又受地域

分配原则约束

的职位中有任

职人员的国家 

在两类职位

中均有任职

人员的国家 

在办事处尚

无任职人员

的国家 

合 计 所有国家

共计 

无任职人员    2 2    13 13 15 

任职人数偏高  1 2  3 2  1 4 7 10 

任职人数偏低 2 3 3  8 1 5 3 4 13 21 

任职人数适中 2 9 8 11 30 11 15 8 81 115 145 

合  计 4 13 13 13 43 14 20 12 102 148 191 

注：按工作人员任职类别开列的国家分类源自秘书长的报告（A/59/299）所列截止 2004 年 6 月 30 日的名单。发展中国家的分类

根据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名单。  

 

--  --  --  --  -- 

 


